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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必须严格控制对被执行人采取拘捕措施的通知  

发布日期：1996-10-9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1996年10月9日法（1996）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严肃执法，克服困难，依法执结了大批案件，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执行过程中接连发生执行人员或被执行人伤

亡等严重事件。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做好执行工作，特通知如下： 

    一、人民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过程中，应当依法及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对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妨害或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及其他人员必须采取拘留措施时，应当

严格履行法定手续，并持证、着装进行。执行中，遇有其他执法部门拦截或盘查时，应当主动出示证件并

讲明情况，不得强行通过。必要时，要报告当地党委协调解决。 

    二、对被执行人采取逮捕措施，必须十分慎重。凡被执行人已经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执行依据的生

效法律文书可能有实体处理错误的，或者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均不得逮捕。对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实施逮捕可能影响该企业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一般不得逮捕。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采取逮捕措施

时，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报批或通报。未经批准的，不得逮捕。 

    三、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认为被执行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作出逮捕决定

的，一律逐级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批。 

    四、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逮捕后，受案法院应当制作逮捕决定书，交由同级公安机关执行。执行逮捕是

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即使公安机关不执行，人民法院也不得自行逮捕，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党委解决。 

    五、各高级人民法院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至今年年底，对本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自去年以来在执行中

采取拘捕措施和对被执行人及有关人员定罪判刑的案件进行一次检查，凡发现错抓错判的，应当坚决纠

正，其中造成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的，必须严肃查处，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检查情

况及时书面报告我院。 

    以上通知，请各高级人民法院立即传达到所辖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各级人民法院务必遵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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